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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緊急事件連絡與安全注意事項 

 

第一條 住宿生在宿舍內，如遇任何緊急突發狀況，於白天上班時間請電

洽教官室(04-22263750)；夜間請直撥舍監值勤室(04-22252935)

或校安專線(04-22263750)。 

第二條 本校學生宿舍為服務並協助住宿生處理突發事件，宿舍下午五時

起至夜間十一時止，均安排有值勤人員於服務櫃台為同學提供

服務，夜間另安排舍監於宿舍夜間值勤。  

第三條 學生宿舍於各樓層公共區域均有裝設監視錄影設備，以維護宿舍

環境安全，並隨時掌握人員進出狀況。  

第四條 如遇緊急狀況時，每間寢室內分機皆可直接按『0』後撥 119、

110對外求救。  

第五條 各宿舍舍監室或服務台設有廣播系統，如有任何需要，得經舍監

及自治幹部同意後進入使用。 

 第六條 如遇火災、地震等天災，除大門出入口外，宿舍內皆設有消防

安全門作為緊急逃生出口。  

第七條 宿舍內皆置有消防安全器材，如遇小型火警可利用做簡易緊急處

理；另宿舍每學期固定舉行複合式防災逃生演練。  

第八條 如遇宿舍內鍋爐警報器或門禁警報器大響，請直接找舍監或自治

幹部處理。 

第九條 如有陌生、行為怪異人士進入宿舍或於宿舍外徘徊，請主動問明

來意並請其離開或通知教官及舍監前往處理。  

第十條 宿舍均放有急救箱，內含簡易外用藥品，供同學使用；同學如遇

突發急症，上課期間可直接向學校健康中心請求協助，夜間於

宿舍請立即向舍監尋求援助就醫。  

第十一條 本校保全警衛夜間會於校園巡邏，以確保校園安全，如在校園

內有任何突發事件，可隨時向保全人員求援。 


